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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司法機構政務處、政府當局及競爭事務委員

會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4)720/14-15(01)號
文件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題 為

"法律專業團體對競爭

事務審裁處規則擬稿的

意 見 及 司 法 機 構 的 回

應 "的文件  
 

立法會

CB(4)720/14-15(02)號
文件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題 為

"在競爭事務審裁處提

起後續訴訟的程序可作

進一步簡化的建議 "的
文件  
 

立法會

CB(4)720/14-15(03)號
文件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於

2015 年 3 月 27 日的來

函，函中就立法會秘書

處 2015 年 3 月 19 日的

函件作出回應  
 

立法會

CB(4)720/14-15(04)號
文件  

— 競 爭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2015 年 3 月 30 日的來

函，函中就立法會秘書

處 2015 年 3 月 20 日的

函件作出回應  
 

立法會

CB(4)720/14-15(05)號
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對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

(第 4章，附屬法例A)的
擬 議 修 訂 的 標 明 修 訂

文本 (只限委員參閱 ) 
 

立法會

CB(4)739/14-15(01)號
文件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於

2015年 4月 2日的來函，

函 中 就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015 年

3月 26日的函件所提述

的事宜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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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發出的文件  
 
立法會

CB(4)632/14-15(01)號
文件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題 為

"擬議《競爭事務審裁處

規則》及其他相關規則

的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的

文件  
 

立法會

CB(4)632/14-15(02)號
文件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題 為

"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與

原訟法庭在程序上的主

要差異 "的文件  
 

立法會

CB(4)632/14-15(03)號
文件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題 為

"競爭事務審裁處、土地

審裁處及小額錢債審裁

處 在 程 序 上 的 主 要 差

異 "的文件  
 

立法會

CB(4)632/14-15(04)號
文件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題 為

"選定的普通法司法管

轄區中適用於競爭案件

相關的法院的規則及程

序 "的文件  
 

立法會

CB(4)632/14-15(05)號
文件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於

2015年 3月 5日的來函，

函中提供以下所要求的

資料︰  
 
(a) 違反《競爭條例》

( 第 619 章 )( 下 稱

"《條例》")第 6條訂

定的第一行為守則

與 違 反 《 條 例 》

第 21條訂定的第二

行 為 守 則 之 間 的

關係；及  
 
(b) 公眾人士因應違反

《條例》的行為尋求

補救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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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15年2月16日會議的  
立法會

CB(4)493/14-15(03)號
文件附件B 
 

— 對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

(第 4章，附屬法例A)的
擬 議 修 訂 的 標 明 修 訂

文本  

立法會

CB(4)632/14-15(06)號
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的

背景資料簡介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司法機構政務處及競爭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  
 
2.  應主席之請，  

 
(a) 司 法 機 構 助 理 政 務 長 (發 展 )向 委 員 簡 介

立法會CB(4)720/14-15(01)至 (02)號文件；

及  
 
(b) 競爭事務委員會 (下稱 "競委會 ")行政總監

( 法 律 顧 問 ) 向 委 員 簡 介 立 法 會

CB(4)720/14-15(04)號文件。  
 
3.  有 關 立 法 會 CB(4)720/14-15(02) 號 文 件

第17段所提述，對《競爭事務審裁處規則》(下稱 "《審

裁處規則》 ")擬稿第 93條規則及表格 8作出擬議修

訂，以容許藉將原訴申索通知書 (即《審裁處規則》

擬稿附表中的表格 8)，連同載有機密資料的獨立申

索 陳 述 書 送 交 存 檔 而 提 起 後 續 訴 訟 ， 助 理 法 律

顧問 2詢問，《審裁處規則》擬稿第 2(1)條規則中對

"原訴文件 "的定義，與第 55及第 56條規則一併閱讀

時，能否準確反映以下政策原意︰某人在無須經

競爭事務審裁處 (下稱 "審裁處 ")批准下，只可搜

尋、查閱及取得表格 8的副本，但不可搜尋、查閱

及 取 得 可 能 載 有 機 密 資 料 的 獨 立 申 索 陳 述 書 的

副本。  
 

司法機構政務處  4.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同意修訂《審裁

處規則》擬稿第 2(1)條規則中對 "原訴文件 "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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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以澄清哪些類別的文件會被視為 "原訴文件 "。
研究此事時，不僅會考慮後續訴訟，亦會考慮可能

在審裁處提起的其他類別法律程序。  
 
審議《審裁處規則》擬稿  
 
第 2條規則  ⎯⎯ 釋義  
 
5.  助理法律顧問 2表示，司法機構政務處於其

2015年 4月 2日的來函 (立法會CB(4)739/14-15(01)號
文件 )中確認，《審裁處規則》擬稿第 2(1)條規則下

對 "一方、方 "的定義第 (a)段中所述的 "介入者 "，是

指根據《審裁處規則》擬稿第 20或第 21條規則獲

審裁處批予許可，以介入法律程序的任何人士 (包括

競委會 )。為使有關條文更清晰，並與《審裁處規則》

擬稿第 2(1)條規則下對 "一方、方 "的定義第 (b)段的

草擬方式達成一致，助理法律顧問 2建議應修訂

《審裁處規則》擬稿第 2(1)條規則下對 "一方、方 "的
定義第 (a)段中 "介入者 "一詞的涵義，以清楚闡明

"介入者 "是指根據《審裁處規則》擬稿第 20或第 21條
規則獲審裁處批予許可，以介入法律程序的任何人

士 (包括競委會 )。  
 

司法機構政務處  6.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同意在《審裁處

規則》擬稿第 2(1)條規則下，新增對 "介入者 "一詞

的定義，以澄清該詞的涵義。  
 
第 4條規則  ⎯⎯ 《高等法院規則》 (第 4A章 )(下稱
"《高院規則 "》 )的適用範圍  
 
7.  委員察悉，《審裁處規則》擬稿第 4(1)條規

則訂明，如《條例》及《審裁處規則》均沒有就某

事宜作出規定，則《高院規則》在可適用於該事宜

的範圍內，適用於在審裁處進行的所有法律程序。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解釋，若《高院規則》

及《審裁處規則》均有就某事宜訂定條文，根據

《審裁處規則》第 4條規則的運作，《審裁處規則》

一般會就該事宜凌駕於《高院規則》之上。不過，

《審裁處規則》有兩類旨在作出改善的安排，即

第4A章部分適用及部分不適用的安排。關於第4A章

部 分 適 用 的 安 排 方 面 ， 就 某 些 事 宜 而 言 ， 儘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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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裁處規則》訂有變通自第 4A章或與之不同的條

文，但第4A章的命令中的若干部分，可能仍然適用

於該事宜。舉例而言，在《審裁處規則》第16條規

則中，儘管第 (1)及第 (2)款適用於審裁處的法律程

序，但第4A章第 11號命令適用於在本司法管轄權範

圍外送達的所有文件。至於第 4A章部分不適用的安

排方面，就某些事宜而言，雖然第 4A章的條文一般

適用於審裁處的法律程序，但鑒於《審裁處規則》

訂有不同的規定，故此相關的第 4A章命令的若干部

分或全部並不適用於該事宜。舉例而言，在《審裁

處規則》第17條規則中，第 (2)款訂明 "《高院規則》

第13號命令不適用於任何法律程序 "。  
 
8.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解釋，上述擬議

安排可將須納入《審裁處規則》的第 4A章條文減至

少，同時可預留彈性，以便在審裁處的法律程序

中引入不拘形式的方式及其他適應化安排。  
 
第 13條規則  ⎯⎯  送達原訴文件的方法  
 

司法機構政務處  

9.  助理法律顧問 2表示，司法機構政務處於

立法會CB(4)739/14-15(01)號文件中表示，一方須先

根據《審裁處規則》第13(8)條規則，就替代送達的

命令提出申請，審裁處才會作出該項命令，而有關

申請必須有誓章支持。司法機構政務處又澄清，

第 4A章第 65號命令第 4條規則 (替代送達 )不適用於

審裁處的法律程序。有鑒於此，助理法律顧問 2建
議應修訂《審裁處規則》擬稿第 13(8)條規則，以訂

明一方須先就替代送達的命令提出申請，審裁處才

會作出該項命令，而有關申請必須有誓章支持。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表示同意。  
 
第 20條規則  ⎯⎯  第三者 (競委會除外 )介入  
 
10.  單仲偕議員察悉，《審裁處規則》擬稿

第20(1)條訂明，在法律程序所關乎的事宜之中有充

分的利害關係的人 (競委會除外 )，可申請許可，以

介入該法律程序。單議員要求當局澄清 "充分的利害

關係 "的涵義，以及因審裁處正在審理的反競爭行為

而感到受屈的消費者，會否被視為在法律程序之中

有充分的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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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回應時表示，

《審裁處規則》中 "充分的利害關係 "一詞的確實範

圍，須由審裁處按其法理學發展。在不影響此方面

的法理學日後發展的前提下，司法機構初步認為，

一般而言，這應該指與一項訴訟或申請所涉的事項

直接相關或有關連的利害關係。因此，不能排除受

影響的消費者或會因有充分的利害關係而介入法

律程序。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指出，其他本

地法例亦有使用 "充分的利害關係 "一詞而沒有對此

作出定義。  
 
12.  應主席的要求，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
承諾︰  
 

司法機構政務處  (a) 研究其他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中與競爭

事務有關的法院的安排，以檢視 (i)是否有

關於 "充分的利害關係 "一詞的判例法；及

(ii)該等法院在其相關程序規則中，對 "充分

的利害關係 "一詞是否有更完善的定義；及

 
(b) 根據上文第 (a)段所述的研究，檢討應否優

化 《 審 裁 處 規 則 》 的 相 關 條 文 ， 例 如

第 20(1)條規則 (訂明在審裁處的法律程序

之 中 有 充 分 的 利 害 關 係 的 人 ( 競 委 會 除

外 )，可介入該法律程序 )。  
 
第 22條規則  ⎯⎯  加入成為額外一方  
 
13.  單仲偕議員察悉，《審裁處規則》擬稿

第22(1)條規則訂明若干事宜，當中包括審裁處可應

任何人的申請，准許該人或任何其他人，取代該法

律程序的任何一方。單議員關注到，這會否容許

被告人向審裁處提出申請，以某人取代原告人。  
 
14.  高級助理民事法律專員回應時表示，審裁

處一般只會在一方身故的情況下，或由於訴訟一方

失 去 精 神 上 的 行 為 能 力 或 該 方 已 授 予 另 一 人 權

力，使該人作為其代表等理由，並在考慮有關申請

的事實和理據後，才會批准《審裁處規則》擬稿

第22(1)條規則所訂的取代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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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機構政務處  15.  應主席的要求，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

承 諾 提 供 更 多 資 料 ， 闡 述 一 方 可 能 根 據 第 4A章

第 15號命令第 7條規則而被取代的情況 (包括判例法

及其他資料 )。  
 
第 29條規則  ⎯⎯  審裁處的組成及裁判委員的委任  
 
16.  主席詢問，審裁處的主任法官及副主任

法官是否必須一同聆訊向審裁處提出的申請，並就

此作出裁定。  
 
17.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回應時給予否

定的答覆。根據《條例》第 145(1)條，向審裁處提

出的申請，可由任何以下人士所組成的審裁處聆訊

和裁定︰主任法官；主任法官及主任法官委任的一

名或多於一名其他成員 (全部均為高等法院原訟法

庭法官 )；或主任法官委任的一名或多於一名其他

成員。  
 
第 30條規則  ⎯⎯  出庭發言權  
 
18.  委員察悉，除了訴訟一方可親自出庭並在

法律程序中代表自己之外，該方亦可由以下人士代

表出庭︰在行使民事司法管轄權的原訟法庭有出

庭發言權的大律師或律師；如該方屬法人團體，在

審裁處的許可下，可由一名公司董事代表出庭；以

及在審裁處的許可下，獲准代表該方出庭的任何其

他人。委員又察悉，若來自海外司法管轄區的大律

師或訟辯人在行使民事司法管轄權的原訟法庭沒

有一般出庭發言權，他／她必須根據《法律執業者

條例》(第 159章 )取得臨時認許，才可在法律程序中

代表一方出庭。  
 
19.  應主席的要求，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
承諾︰  
 

司法機構政務處  (a) 就《審裁處規則》擬稿第30(1)(b)條規則是

建基於第 4A章及／或其他法院／審裁處的

哪一條／哪些規則，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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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考慮修訂《審裁處規則》擬稿第 30條規則，

以訂明海外律師必須妥獲臨時認許，才可

代表審裁處法律程序的一方出庭，而不是

透過《實務指示》作出有關規定；  
 
(c) 考慮容許由審裁處的成員處理根據《法律

執業者條例》提出的外地律師臨時認許申

請，而不是由原訟法庭法官處理；及  
 
(d) 研 究 是 否 需 要 修 訂 《 審 裁 處 規 則 》

第30(1)(b)(ii)條規則，以更清楚闡明該條規

則的用意是准許有出庭發言權的大律師或

律師以外的其他人士，代表審裁處法律程

序的一方出庭。  
 
第 40條規則  ⎯⎯  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的法律程序  
 

司法機構政務處  20.  司 法 機 構 助 理 政 務 長 (發 展 )回 應 主 席 及

助理法律顧問 2的查詢時，同意澄清第 4A章第 32A號

命令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 )(建基於《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27條 )是否適用於審裁處，讓審裁處可針

對曾慣常及經常在無合理理據的情況下提起無理

纏擾的法律程序的人作出命令。  
 
第 44條規則  ⎯⎯  本條例第 155(2)條所指的非正審
命令 (針對該命令提出上訴屬當然權利 ) 
 

司法機構政務處  

21.  助理法律顧問 2建議，當局應考慮就《審裁

處規則》擬稿第44(2)(g)條規則所提述的 '一項 "限時

履行 "的命令 '提供定義，讓普羅大眾更容易理解該

詞的涵義。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表示同意。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  
 
22.  委員商定，下次會議將於 2015年 4月 14日
上午 8時 30分舉行，以繼續審議《審裁處規則》擬

稿、對第4A章的擬議修訂、《競爭事務審裁處費用

規則》擬稿及《競爭事務審裁處訴訟人儲存金規則》

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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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5年 4月 30日  



附件  
 

研究有關競爭事務審裁處擬採納的程序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5年 4月 9日 (星期四 ) 
時  間  ：  上午 10時 45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與司法機構政務處、政府當局及競爭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000431 – 
001611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馬立恆先生  

司法機構政務處簡介其題為 "法律專業團體對
競爭事務審裁處規則擬稿的意見及司法機構
的回應 "的文件 (立法會CB(4)720/14-15(01)號
文件 )。  
 

 

001611 – 
003250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助理法律顧問 2 

司法機構政務處簡介其題為 "在競爭事務審裁
處提起後續訴訟的程序可作進一步簡化的建
議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4)720/14-15(02) 號
文件 )。  
 
司法機構政務處同意修訂《競爭事務審裁處
規則》 (下稱 "《審裁處規則》 ")擬稿第 2(1)條
規則中對 "原訴文件 "的定義，以澄清哪些類別
的文件會被視為 "原訴文件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須 作
出修訂 (請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4段 ) 
 

003250 – 
004218 

主席  
馬立恆先生  
司法機構政務處  

競爭事務委員會 (下稱 "競委會 ")簡介其於
2015年 3月 30日致小組委員會的來函 (立法會
CB(4)720/14-15(04)號文件 )。  
 

 

審議《審裁處規則》擬稿  
 
004218 – 
004710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助理法律顧問 2 

第 1及第 2條規則  
 
司法機構政務處同意在《審裁處規則》擬稿
第 2(1)條規則下，新增對 "介入者 "一詞的定
義，以澄清該詞的涵義。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須 作
出修訂 (請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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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4710 – 
004745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第 3條規則   

004745 – 
005118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助理法律顧問 2 
 

第 4條規則   

005118 – 
005334 
 

司法機構政務處  第 5至第 12條規則   

005334 – 
005646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助理法律顧問 2 

第 13條規則  
 
司法機構政務處同意修訂《審裁處規則》擬
稿第 13(8)條規則，以訂明一方須先就替代送
達的命令提出申請，競爭事務審裁處 (下稱 "審
裁處 ")才會作出該項命令，而有關申請必須有
誓章支持。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須 作
出修訂 (請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9段 ) 

005646 – 
005850 
 

司法機構政務處  第 14至第 19條規則   

005850 – 
010857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律政司  
單仲偕議員  

第 20條規則  
 
司法機構政務處承諾︰  
 
(a) 研究其他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中與競

爭事務有關的法院的安排，以檢視 (i)是
否有關於 "充分的利害關係 "一詞的判例
法；及 (ii)該等法院在其相關程序規則
中，對 "充分的利害關係 "一詞是否有更完
善的定義；及  

 
(b) 根據上文第 (a)段所述的研究，檢討應否

優化《審裁處規則》的相關條文，例如
第 20(1)條規則 (訂明在審裁處的法律程
序之中有充分的利害關係的人 (競委會除
外 )，可介入該法律程序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須 提
供 書 面 回 應
(請參閱會議
紀要第 12段 )

010857 – 
010917 
 

司法機構政務處  第 21條規則   

010917 – 
012300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律政司  
單仲偕議員  

第 22條規則  
 
司法機構政務處承諾提供更多資料，闡述一
方可能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 4A章 )第 15號
命令第 7條規則而被取代的情況 (包括判例法
及其他資料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須 提
供 書 面 回 應
(請參閱會議
紀要第 1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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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12300 – 
012508 
 

司法機構政務處  第 23至第 28條規則   

012508 – 
012724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第 29條規則   

012724 – 
014149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謝偉俊議員  

第 30條規則  
 
司法機構政務處承諾︰  
 
(a) 就《審裁處規則》擬稿第 30(1)(b)條規則

是建基於第 4A章及／或其他法院／審裁
處的哪一條／哪些規則，提供資料；  

 
(b) 考慮修訂《審裁處規則》擬稿第 30條規

則，以訂明海外律師必須妥獲臨時認
許，才可代表審裁處法律程序的一方出
庭，而不是透過《實務指示》作出有關
規定；  

 
(c) 考 慮 容 許 由 審 裁 處 的 成 員 處 理 根 據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章 )提出的外地
律師臨時認許申請，而不是由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法官處理；及  

 
(d) 研 究 是 否 需 要 修 訂 《 審 裁 處 規 則 》

第 30(1)(b)(ii)條規則，以更清楚闡明該條
規則的用意是准許有出庭發言權的大律
師或律師以外的其他人士，代表審裁處
法律程序的一方出庭。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須 提
供 書 面 回 應
(請參閱會議
紀要第 19段 )

014149 – 
014256 
 

司法機構政務處  第 31至第 34條規則   

014256 – 
014850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謝偉俊議員  
 

第 35條規則   

014850 – 
015011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第 36至第 39條規則   

015011 – 
015139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2 
 

第 40條規則   

015139 – 
015253 

司法機構政務處  第 41至第 43條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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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15253 – 
015611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2 

第 44條規則  
 
司法機構政務處同意考慮就《審裁處規則》
擬稿第 44(2)(g)條規則所提述的 '一項 "限時履
行 "的命令 '提供定義，讓普羅大眾更容易理解
該詞的涵義。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須 考
慮 作 出 修 訂
(請參閱會議
紀要第 21段 )
 

015611 – 
015739 

助理法律顧問 2 
司法機構政務處  

第 40條規則  
 
司法機構政務處同意澄清第 4A章第 32A號
命令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 ) (建基於《高等法院
條例》(第 4章 )第 27條 )是否適用於審裁處，讓
審裁處可針對曾慣常及經常在無合理理據的
情況下提起無理纏擾的法律程序的人作出
命令。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須 提
供 書 面 回 應
(請參閱會議
紀要第 20段 )

015739 – 
015838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第 45條規則   

015838 – 
015910 
 

主席  下次會議的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5年 4月 30日  


